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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，规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数据局关于印发〈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和《山东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潍坊市大数据局组织起草了《潍坊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作为潍坊市公共数据运营及管理的基本依据和行动指南。
二、起草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数据局关于印发〈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和《山东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。
三、起草过程
为做好《办法》起草工作，潍坊市大数据局成立起草专班，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、省有关政策规定，广泛查阅资料，结合潍坊市实际起草了《办法》初稿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五章36条，主要明确了《办法》的立法依据和适用范围；说明了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供给、数据运营方式、运营实施方案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等内容；规定了各级大数据主管部门、数据提供单位、运营单位、应用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的职责、权利与义务；明确了运营单位的资格审核、评估、退出机制；规定了数据运营的监督与管理及实施时间。

